附件三


关于规范供应商的发票以及挂账流程的通知

各供应商：

        为保证供应商发票在我司的挂账兑付，加速发票挂账流程，现就供应商发票的开具、发票及入库单据的传递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从2007年2月1日起，供应商销货发票的购货单位栏均按以下内容开具：

名        称：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20601615406672

地 址、电 话：湖北省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710-3399221

开户行及账号：襄樊市建行汽车产业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050403012230287710
2、 发票的开具日期以我司入库单据日期为准，开票日期不得早于入库单据日期。如果不能做到，需更改采购协议付款内容，保护双方利益。

3、 发票上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必须和我司入库单一致，单价必须与双方签订的《零部件采购定价单》的不含税单价一致，“单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 密码区要清晰完整，内容不能超出密码区范围。密码区不能有划痕，污迹；密码区靠右方的两组数字分别与发票左上方的一组数字及发票号一致。

5、 发票的备注栏必须写明供应商编码、采购定价单号。 

6、 入库单的结算联：东区为红联，西区为篮联。供应东区与供应西区的物料，必须分别开具发票。

7、 只接受当月发票或上个月月底所开发票。发票挂账时间为每月5号开始——月底25日为止，如遇周末或假期要提前。为保留核对时间和送票到财务，下午4：00点以后将不收发票。

8、 审计要求，供应商对当月入库零件必须在次月15日前开票挂账（未定价的除外）。考虑到退票等因素，如果当月入库在次月还没有挂账，对供应商处以未挂金额1%的罚款。惩罚频率：每月一次；通知方式：罚款单。
9、 2007年起，不能将同一张入库单进行拆分。对于未定价的零件，供应商在送货时要注明，单独打印入库单。

                                                           联系人：袁轶男

                                                                                                                                           电话：0710-3399410

                                                                                                                                           传真：0710-3392997

材料协议—发票结算管理 

保存地点：材料部                                        保存期限：2年                                         保存方式：硬拷贝     

